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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 许婉婕
4 月 3 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财政局联合发

布《规范广州市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

确，幼儿园收费项目统一为保育教育费、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其中，公办全日

制规范幼儿园保教费标准为 823元/月，

公办全日制示范幼儿园保教费标准为

995 元/月。公办寄宿制幼儿园保教费

标准在全日制收费标准上上浮30%。《通

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假期提供保育教育 收费可上浮50%
《通知》明确，在收费标准上，公办幼

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

民办幼儿园应当根据办园成本、市场需求

等因素，按普惠性、非营利性及营利性民

办幼儿园分别确定相应的收费标准。

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对

应幼儿园不同类别，即示范幼儿园、规范

幼儿园，同时根据教育行政部门对幼儿

园类别管理的变化相应调整公办幼儿园

保育教育费收费机制。公办全日制规范

幼儿园、公办全日制示范幼儿园的保教

费标准分别为 823元/月、995元/月。公

办寄宿制幼儿园保教费标准在全日制收

费标准上上浮30%。

《通知》还指出，全日制幼儿园幼儿

每天正常在园保教时间为 8：00 至 16:
30。各级各类幼儿园在寒暑假、周六、周

日及国家规定的公众假期继续对在园幼

儿提供保育教育的，保育教育费可在平

时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50%。

公办园托管费标准为每人每天10元
服务性收费是指幼儿园完成正常的

保育教育任务外，向在园幼儿提供可供

家长选择的服务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伙

食费、托管费、校车费等。

伙食费（含税）按月预收，专款专用，

只能用于支付与幼儿膳食有关的食物费

用及有关税费，不得用于支付其他间接

费用。

全日制幼儿园接受家长委托，在周

一至周五闭园后的 16:30后对在园幼儿

提供托管服务的，可收取托管费。其中

16:30 至 17:00 免收托管费，托管服务结

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

后半小时。公办幼儿园托管费收费标准

为10元/人·天。

校车费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收取。

不得以开办兴趣班为由另外收费
《通知》指出，各级各类幼儿园保育

教育费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原则。本文中“新生”指每年秋季入园就

读的幼儿以及转来插班生；其余幼儿为

“老生”，按其注册入园当年园方公布的

收费标准执行。保育教育费按月收取，

幼儿园不得在幼儿注册前或跨月预收保

育教育费。在学期、假期交叉月份中，按

平时保育教育费和假期保育教育费分别

结算。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强调，除规定

的保育教育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外，

幼儿园不得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和兴

趣班等为由，另外收取费用；不得收取与

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借读费、赞助费

等；严禁收取“报名费”“入园资料费”“营

养费”“建园费”“管理费”“接送卡费”“育

儿报刊费”及各种形式的押金、备用金

等。对不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收费项目

和收费标准收费的，或违反规定巧立名

目乱收费的，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予以严肃查处。

居民生活用水分三个阶梯计价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水价调整

的适用范围为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在广州

市中心城区供水服务区域内（包括越秀

区、荔湾区、天河区、海珠区、黄埔区、白

云区、大学城区域等）供应的自来水价

格。以平均供水价格、用水结构为基础，

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提出以下两套

方案供听证。

方案一：居民生活用水保本微利、其

他用水合理盈利。居民生活用水三个阶

梯水价分别为 2.60 元/立方米、3.90 元/

立方米、7.80 元/立方米；居民合表水价

2.86 元/立方米；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4.56元/立方米，特种用水价格为25元/

立方米。

方案二：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

价按成本定价、其他用水合理盈利。居

民生活用水三个阶梯水价分别为 2.46

元/立方米、3.69 元/立方米、7.38 元/立

方米；居民合表水价为2.71元/立方米；

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为4.81元/立

方米，特种用水价格调整为 25 元/立方

米。

两套方案对不同用户影响各不同
两套方案对用户水费支出将会产生

什么影响？

新快报记者查阅《广州市中心城区

自来水价格改革听证方案解读材料》了

解到，对于居民生活用水户，方案一的第

一阶梯居民用户（占比80%以上）、第二

阶梯居民用户（占比10%左右）人均水费

分别增支约3.2元/月、6.4元/月；方案二

的第一阶梯、第二阶梯居民人均水费分

别增支约 2.5 元/月、5.4 元/月。第三阶

梯居民用户（占比小于10%），两套方案

人均月水费增支约20元。

对于工业用户，2023年广州市中心

城区工业用户平均每户用水量约839立

方米/月。根据上述两套方案，工业用户

水费支出分别增加 923 元/月、1132 元/
月。

对于商业用户，2023年广州市中心

城区商业用户平均每户用水量约204立

方米/月。根据上述两套方案，商业用户

水费支出分别增加 225 元/月、276 元/
月。其中，预计餐饮业水费支出分别增

加126元/月、154元/月，理发及美容服务

业水费支出分别增加28元/月、35元/月。

新方案拉大价格级差、调整水量基数
《方案》还提出完善居民生活用水阶

梯价格制度的措施。首先是拉大价格级

差和调整水量基数。居民生活用水第一

阶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水价的级差从

1∶1.5∶2调整为 1∶1.5∶3。4人（含）以内

的家庭居民用水第一阶梯水量基数上限

从26立方米下调至21立方米，第二阶梯

水量基数上限从 34立方米下调至 27立

方米；如用水人口超过 4 人，每增加一

人，各级阶梯水量基数上限的增量从 6
立方米/月调整为5立方米/月。

其次，增设合表水价。目前，对于未

实行“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户、

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用

水执行居民第一阶梯水价。为体现公平

原则，对上述用户执行合表水价，按居民

生活用水加权均价执行，即按第一阶水

价的110%执行。

此外，实施非居民用水（含特种用

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非居民（含特

种用水用户）超定额用水幅度在用水定

额20%以内（含）的部分、20%至40%（含）

部分、40%以上部分，分别按分类标准水

价的1倍、2倍、3倍加价收费。

对困难群众等维持原自来水价格
值得关注的是，对困难群众、烈士遗

属及优抚对象，维持原自来水价格标准不

变。具体为：每人每月用水量在7立方米

以下（含7立方米）的用水按0.7元/立方米

计收，超出部分按1.98元/立方米计收。

对学校、福利机构、社工服务站、商

业商务办公等存量用房改造为租赁住房

项目、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驻社区的家

政企业等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

民用户，实施合表水价。

广州拟调整中心城区自来水价
提出两套方案供听证

两套方案的平均供水价格都是3.4元/立方米，主要区别为居民和非居民对水价上涨的分担程度不同

4月3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发布《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
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两套自来水价格调
整方案供听证。两套方案的平均供水价格都是3.4元/立方米（含税），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居民和非居民对供水价格上涨的分担程度有所不
同。目前，广州正针对本次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公开征求意见，并
将于5月9日召开听证会。 ■新快报记者 许婉婕

广州公布幼儿园收费新规
公办全日制规范幼儿园和公办全日制示范幼儿园保教费标准分别为823元/月、995元/月

■在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实验幼儿

园，小朋友们在玩游戏。广州公

布幼儿园收费新标准，项

目统一为保育教育费、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

费三种。（新快

报资料图）


